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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扩大社区矫正的范围

——基于对上海、伦敦、纽约刑罚执行模式的比较研究

刘 强
(上海政法学院 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上海201701)

[摘 要] 近年来，与伦敦、纽约犯罪率稳中有降相反，上海的犯罪率在继续攀升。控制犯罪的

因素有多方面，上海与伦敦、纽约在对罪犯管理模式方面的一个重要差距是忽视了适当扩大对罪

犯的社区监管。“扩大”是指对于短期特别是1年以下被判处监禁的罪犯尽可能放在社区服刑，

对监禁刑满释放人员要给予至少1年的社区监督管理。研究表明，短期监禁释放人员的重犯率高

于长期监禁和社区服刑人员的重犯率，罪犯刑满出狱后1年内的重犯率最高。适当扩大对罪犯的

社区监管，有利于减少罪犯在狱内的“交叉感染”、降低刑罚成本及降低重新犯罪率。将更多罪犯

放在社区管理，需要对其适当严格管理和增加必要的刑罚负担，以确保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

则，确保社区的安全并缓解居民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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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罚执行模式改革的紧迫性：上海近年犯

罪率高发

上海犯罪率近10年快速提升，自2011年起跳

跃式增长，带来监禁刑执法成本的高位运行，其中

重犯率与对罪犯监管机制的设置不合理具有关联

性。与此同期的10年，伦敦犯罪率快速下降，纽约

犯罪率平稳下降。

(一)上海的犯罪率及监狱成本均达历史高位

上海的犯罪率在2015年达到历史最高点。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2015年的刑事统计显示：

全市法院共判处生效刑事案件3．27万件，④与

2011年全年共判处生效刑事案件2．0296万件相

比，三年间犯罪案件增长了6l％，而上海的人口数

从2011年底的2 347万增加到2015年底的2 374

万，增长幅度仅为1．15％，近10年上海的犯罪率呈

快速上升趋势(图1)②，这些罪犯大部分被判处监

禁刑，目前上海监禁人口已达2．7万人，致使监狱

总支出高位增长，现在每个罪犯的管理费每年约需

6万元，比社区服刑人员每年约需1万元的管理费

高出5万元。

与此同期，纽约和伦敦的犯罪率在近lO年来

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2、图3)④。是什么原因导

致上海犯罪率高发、纽约和伦敦下降，有哪些经验

值得借鉴，如何有效地治理上海的犯罪?这是值得

深究的问题。

影响犯罪率高低的因素具有多元性。与英美

的犯罪刑罚控制模式相比较，其中的一个重大差异

是：纽约、伦敦的大部分罪犯在社区而非在监狱服

刑。因此，扩大罪犯在社区服刑与降低犯罪率及监

禁成本的因果关系值得我们关注。

(二)上海短刑犯重犯率高及监管机制不合理

通过对犯罪相关文献的汇总梳理和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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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年鉴》和卜．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法院工作报告中的判

处生效刑事案件的数据整理而得：

图l 上海犯罪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2002—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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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纽约犯罪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2000—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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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伦敦犯罪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2004—2015年)

在上海市监狱局和社区矫正管理局的支持下，笔者

于2014年组织了对上海市9所监狱关于重新犯罪

的调研，团队成员随机对122名重新犯罪人员进行

了个别访谈，调查发现重新犯罪者50％以上为短期

刑犯，通过进一步调取相关资料，开展对犯罪现象、

犯罪原因的探究，笔者得出与此相关的结论有三：

一是短刑犯改造难。他们释放后的重犯率高于长

刑犯和在社区服刑罪犯的重犯率。原因在于他们

进监后获得“交叉感染”；监狱管理制度在设计上使

他们难于获得减刑假释(监狱的行政和法律奖惩是

根据罪犯在狱中的表现并以计分考核为基础的，记

分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短刑犯的考评积分较难

达到减刑假释奖励的最低条件，与长刑犯相比，获

得减刑假释奖励处于劣势，这样影响了他们积极改

造的热情，导致混刑度日者居多)。同时，短刑犯在

刚刚适应监禁新环境后就出狱，缺乏长期监禁的痛

苦体验和再社会化过程。二是罪犯刚从监狱释放

后的重新犯罪率最高。研究显示，出狱人的重犯率

随时间的延长而递减。刚出监人员面临就业和生

活的困难，受到一定的社会歧视，缺乏技能的培训，

部分吸毒者缺乏戒毒的治疗，他们不太容易处理家

庭的矛盾，很容易与原来的负面朋友交往。三是获

得减刑出狱人员的重犯率大于假释出狱人员的重

犯率。目前上海市监狱系统仍采用“减刑为主、假

释为辅”的罪犯奖励措施，即大多数罪犯能获得减

刑，这些罪犯从监禁状态进入社区生活没有过渡

期，更没有适当的监管措施和教育矫正项目，加上

较多刑释人员为流动人口，容易重新犯罪。

对短刑犯重犯率高的进一步观察还可发现如

下特点：(1)监禁短刑犯中，半数以上的罪犯是两次

及以上犯罪，但每次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及影响

相对不大，所以每次所判刑期都较短，监狱成为他

们的“旋转门”；(2)短刑犯服刑期短，刑罚的特别

威慑程度相对较低、教育改造时间有限、改好难度

大，由于罪犯改造所需时间与刑期不相吻合，监狱

管理短刑犯不容易出效果、出经验、出政绩，因而在

监狱管理工作中对短刑犯的改造容易被忽视；(3)

刑罚执行衔接不到位。罪犯出狱后安置帮教乏力，

难有考察监管措施，是短刑犯出监后在适应期犯罪

高发的客观条件。

面对以上现实问题，受现有法律的制约，上海仍

然采用“重监禁、轻社区刑罚执行”的罪犯管理运作

模式，对刑满释放人员缺乏有效管理的抓手。虽然

上海于2002年率先在全国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希望

通过适当扩大假释率，改变“重监禁、轻社区刑罚执

行”的相对落后的罪犯管理机制。但截至2014年12

月底，上海监狱押犯为2．7万人，社区服刑人员为

0．85万人，不算看守所的押犯，社区服刑人员占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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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的比例为24％，若加上看守所的押犯，社区

服刑人员的比例更低。上海的假释率虽然从2002

年的2％增长到2014年的9％，但假释率仍然明显偏

低；缓刑案判决件数虽然由2003年的22％增加到

2012年的31．5％，但仍有一部分余刑在3个月以上

1年以下的罪犯在监狱服刑，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监

狱服刑是弊大于利。另外，上海与全国一样，目前对

刑满释放人员采用的安置帮教由于没有必要的强制

措施，缺乏制约，导致帮教往往流于形式，容易引发

重新犯罪。以上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归咎于相关部门

的工作不力，主要问题在于制度设计上不能与时俱

进。因为目前的改革创新在没有立法机关授权的条

件下是不能突破现行法律规定的。

二、刑罚执行模式的借鉴：伦敦、纽约治理策略

的调整

(一)伦敦借助国家立法大幅增加社区服刑人

员的数量

英国于2014年通过立法推出转向更生项目，

其中的内容包括：原来需要进入监狱的轻刑犯(1

年以下)全部改为进入社区服刑，对监禁释放人员

要求保持至少有1年的监督期，另外，继续保持对

重刑犯(1年以上)实行法定释放监督制度。这些

措施是通过研究证明对重犯率下降、刑罚成本降低

有明显作用后才采用的。①

英国通过扩大社区监管范围来降低重犯率的依

据是：短刑(1年以下)监禁犯释放后的重犯率明显

高于长刑(1年以上)监禁犯和社区服刑犯期满后的

重犯率。英国对2010年12月底被认定有罪或从监

狱释放的罪犯在12个月内的重新犯罪情况做了分

类统计：被判处12个月以下监禁刑罪犯在释放后的

重犯率占57．6％，共有17 560人犯有83 107次罪；对

于被判处12个月以上监禁刑罪犯在释放后的重犯

率为35．9％，共有9 170人犯有28 244次罪；对于那些

仅被法院判处社区服刑的，重犯率为34．1％，共有49

636人犯有157 796次罪。另外，从以上监禁罪犯刑

满后重犯率的时间分布来看，罪犯释放后在第一年

内重犯率最高。据统计，在2000年从监狱释放的成

人罪犯中，45．8％的在第一年内重新犯罪，在第2—3

年内的重犯率共增加了20．3％，第4—5年的重犯率

共增加了6．4％。。1。可见，罪犯释放后的第一年重犯

率最高，以后逐年递减。另外，罪犯在监狱服刑成本

昂贵，每个罪犯每年在监狱的全部费用是社区服刑

人员的10倍。

从减少重犯、降低刑罚成本出发，英国现在已

经生效的(2014年罪犯更生法》中规定：将被判处

监禁刑1年以下的罪犯全部放在社区服刑，对从监

狱释放的罪犯必须有至少1年的监管更生期。对

绝大多数刑期1年以上重刑犯在监狱服刑期满1／

2，实行法定释放社区监督。这些措施在2014年修

改《刑事法》、出台(2014年罪犯更生法》之前，在局

部地区对于改革方案进行了试点，并且进行了效果

评估，证明对重犯率的降低起到了积极作用。到

2015年初，英国监狱押犯为8．6万人，社区服刑人

员数量猛增，从原来的19万人增加到24万人，社

区服刑人员占全部服刑人员的74％。为加强对社

区服刑人员的管理，英国除法务部罪犯管理局下属

的缓刑局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外，在2014

年又在全国成立了21个社区罪犯更生公司，属于

政府购买服务、民营运作管理社区服刑人员性质的

机构，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

伦敦在英国扩大社区监管的改革中起到了率

先垂范的作用。目前，政府社区刑罚执行机构——

缓刑办公室与民营机构紧密合作，公安机关积极配

合，还有多机构定期对社区服刑危险犯的合作评估

机制，法官在判处社区刑罚时认真听取缓刑官的意

见，专门负责审前调查的缓刑官办公室设在法院而

非缓刑办公室，这样便于法官与缓刑官的及时沟

通。另外还采取了重新犯罪率降低与工作人员奖

励挂钩的激励机制，大大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并增强了责任心。志愿者广泛参与并形成了健全

的制度，对于做好社区刑罚执行和罪犯更生工作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纽约通过创建社区法院扩大罪犯的社区

服刑比例

美国的“零容忍”政策：被判刑的罪犯大部分在

社区中消化，纽约从20世纪80年代的犯罪率高发

逐步转为社会治安良好。

20世纪80年代末，为解决纽约犯罪率高发的

①英国国会在2014年通过了(2014年罪犯更生法》，该法对英国《刑事司法执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进行了修

改，上述改革是罪犯更生法的重要内容，2015年已经生效。笔者在2015年2月到英国进行了调研，该调研获得英国驻上海

总领事馆的支持，先后到英国司法部罪犯管理局、伦敦的监狱、法院、缓刑办公室等机构考察座谈。英国是目前在世界范围

内刑事执法管理领域改革创新表现出色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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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问题，基于犯罪学的“破窗理论”和“零容忍”

的刑事政策，在联邦法务部的支持下，纽约市采取

了综合治理的犯罪控制模式，为解决轻微刑事案件

积压、打击不力的问题，纽约率先在全国成立社区

法院，其治理特点是将社区警务、社区审判与社区

惩教紧密结合，社区法院以超简易程序(法官开庭

审理一个案件约需10一15分钟)将轻微刑事犯罪

中约95％的罪犯迅速判处社区刑罚，同时安排教育

矫正项目，全市社区服刑人员占全部服刑人员总数

的80％以上。由于对刑事案件及时审结处理，对潜

在的犯罪形成了有效的威慑作用。

为加强对缓刑人员的管理，纽约市政府直设缓

刑局，承担对纽约市约6万多缓刑人员的管理，这

是上海正在服刑的缓刑人员数量的10倍(如果按

纽约市800万人口、上海市2 400万人口的平均数

来比较，那么纽约缓刑人员按每10万居住人口计

算是上海的30倍，还不包括纽约被单处社区服刑

的罪犯)，而纽约监狱押犯数低于上海(纽约监狱押

犯保持在1．3～1．8万人，上海监狱押犯现在是2．7

万人)，目的是减少罪犯人监的交叉感染和降低刑

罚成本，有利于罪犯适应社会生活并减少重薪犯

罪。纽约市政府还直设惩矫局(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承担对监狱和假释人员的管理(纽约

的假释率也大大高于上海)。大量的罪犯在社区服

刑，有利于减少在监狱的“交叉感染”，有利于减少

罪犯从监禁状态进入社区后的适应障碍，有效减少

了重新犯罪。

三、刑罚执行模式的改革方案：扩大社区的监

管与矫正

基于英美符合规律的成功做法，从预防重新犯

罪、降低监禁成本考虑，建议上海市在全国率先进

行扩大对罪犯社区管理的深化改革，根据党的十八

大四中全会的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

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

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

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

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

止。目前我国的《刑法》中社区刑罚方法和措施的

相关规定已不能适应当前预防重犯、降低成本的需

要，希望从国情出发大胆进行改革，考虑到北京作

为国家的首都，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性，建议在上海

或其他适当地区能争取按照法定程序授权后进行

先行先试，为全国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改

革的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被判处监禁刑1年以下的(包括罪犯审

判前在看守所关押，折抵刑期后余刑在1年以下

者)原先需要到监狱服刑的罪犯，一律改为在社区

服刑。目的是避免在监狱中的“交叉感染”和难以

适应社会的负面作用，降低监禁的刑罚成本。

第二，监狱押犯余刑在1年以下者，采取法定

假释形式，①让其到社区服刑，减少罪犯从监狱到

社区的不适应，改变我国目前对监狱押犯采取以

“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出狱模式。

第三，对在改革过渡期没有假释期或假释期不

足1年的刑满释放者，均保留1年的监管和教育矫

正期，类似于对缓刑假释的管理，对违反监管规定

者可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由法院决定酌情延长监

管期)，目的是避免其在1年内的重新犯罪。

这样的改革，是在上海2002年率先在全国进

行社区矫正试点的基础上，又一次深化在罪犯管理

领域的重大改革。依据是对上海犯罪高发的调查

及纽约市、伦敦市在对罪犯管理改革方面的成功经

验，相信能为我国在降低犯罪率和监禁成本方面起

到引领作用。

继2002年8月上海率先开展社区矫正试点

后，2003年7月，中央确定在六省市进行社区矫正

试点(包括上海)②，2005年扩大到18个省市区，

2009年扩展到全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健

全社区矫正制度，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加强重点领域立

法部分中，明确提出了要“制定社区矫正法。”

社区矫正给上海带来的变化是：已有专门的机

构和工作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管和教育矫

正，社区服刑人员的数量有较大增加。2003年底，

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约2 000人，到2014年底社区

服刑人员人数达到8 532人；2003年全年，上海判

处缓刑2 792人，占一审刑事案件人数的16％，到

2014年底法院共判处缓刑人数共11 639人，占判

①加拿大《刑法》规定，监狱押犯服刑期满2／3，实行法定假释，服刑期满1／6，可获得日假释；服刑期满1／3，可获得全

天假释。假释力度明显大于我国。

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03年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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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总数的29％，比2003年增长1．8倍；2002年，上

海法院决定假释人员共有406人，到2012年底法

院决定假释人数共有2 008人，比2002年增长近5

倍。假释占押犯总数从2002年的2％增长到2012

年的9．38％。①上海市的社区服刑人员在服刑期

间的重犯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上海等六省市率先在全国进行社区矫正试点的

贡献是：在没有改变现行缓刑、假释适用标准的前提

下，适当扩大了罪犯在社区服刑的数量，由更加专业

的机构和人员从事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通过试

点试行的迅速推进，使“社区矫正”这一制度得到国

家《刑法》《刑诉法》的认可。其局限性是：由于改革

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运作，受现有《刑法》等法律的

限制，上海及全国的缓刑率、假释率(特别是假释率)

仍然偏低，目前，余刑在1年以下3个月以上在看守

所关押的罪犯，仍然需要送到监狱服刑，大多数罪犯

是以减刑形式出狱，在从监禁状况进人社区后缺乏

适当的接受监督、教育矫正的过渡机制。因此，对降

低犯罪率和监禁成本不能展示明显的效果。

笔者提出的扩大对罪犯社区监管的设计方案，

是需要突破现有《刑法》《刑诉法》及《监狱法》规定

的改革方案，相信在主观方面有党中央对深化改革

的重视，在客观方面有对罪犯管理改革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还有刑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有可借鉴的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一深化改革定能取得预期

的效果。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对降低犯

罪率、降低刑罚执行总成本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如果上海监狱仍保持有2．7万名罪犯的话，按照罪

犯平均实际在监服刑3．5年的大概时间计算，根据

深化改革思路运作，约有9 000名罪犯可从原来需

要在监狱服刑转为在社区服刑，这样使上海社区服

刑罪犯占全部服刑罪犯的比例可从原来的24％上

升至50％，虽然达不到伦敦罪犯在社区服刑率占

74％、纽约80％以上的程度，但按照监狱罪犯转入

社区服刑每年可节约成本5万元计算，那么，每年

可为上海市财政节约资金约4亿元，同时可降低重

新犯罪率。另外，犯罪率的降低，可以为上海经济

的发展和外来的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解决深化改革的负面影响：对可能引起质

疑的回应

以上改革有可能引起四方面的质疑，对此给予

如F回应：

一是将应该监禁的短刑犯(余刑1年以下)全

部放在社区服刑会降低刑罚的惩罚功能。从目前

罪犯在监狱服刑的条件和在社区服刑的条件相比，

将其放在社区管理肯定会降低刑罚的惩罚功能，不

能较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能较好发挥刑

罚的报应、威慑及安抚被害人的功能。解决的方法

就是修改《刑法》，适当增加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负

担，让罪犯在社区服刑也能受到相应的惩罚。具体

方法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如给予社区服刑人员必要

的经济制裁，包括罚金和赔偿，增加罪犯社区劳动

和服务的时间，有针对性地限制和剥夺罪犯在社区

的一定权利和资格。对有一定风险的罪犯可采用

中途住所形式，白天让其在社区劳动和学习，晚上

在社区的专门场所集中居住，避免可能产生的违法

行为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分不同情况可对其采

用远程电子监控、行迹跟踪甚至家中监禁。

二是会加大社区居民的生活风险。从形式上

来说，一般居民会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因为有更

多的罪犯在社区服刑而感觉不安。但从实践来看，

现有缓刑、假释人员在社区服刑期间的重犯率非常

低，因为现有缓刑人员的犯罪危害性相对较低；假

释人员在狱内有一定的良好行为表现，并且已体验

了监狱服刑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社区服刑有

一个紧箍咒：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违反监管规定情

节严重，即使没有犯罪也需要收监执行，这样等于

加重了对罪犯的处罚，因此绝大多数罪犯不愿走这

条路。按照改革方案，将所有未进监狱余刑在1年

以下的罪犯放在社区服刑并对已在监狱服刑余刑

还有1年的罪犯实行法定释放监督，势必会增加社

区被监管对象的数量，但并不等于会增加社区的风

险度。其根据在于：虽然随着社区服刑人员数量的

增加，其自身的风险度似乎在增加，但由于社区的

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以及对于违反监管规定情节

严重罪犯收监的制约，实践证明可以大大降低重犯

率。而如果不采用这一改革，监狱押犯也会因刑满

释放进入社会，但由于没有紧跟的社区监管措施使

其如高楼坠地，存在适应和融人社会的障碍，其重

犯率会大于前者。这样，不仅会降低社区居民的实

际风险，而且还能减少监禁成本。

三是对刑满释放人员增加1年的监督期会造

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根据改革方案，对押犯余刑

①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年鉴编辑部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年鉴》(2007卷、20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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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1年的；对被判处拘役(我国拘役期为1个月

以上6个月以下)或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不足1年

的罪犯，也需要将监督期延长至1年，是否是对公

民权利的侵犯?按照现有的法律，罪犯刑满释放后

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监督，不必强求参加任何教育

矫正项目。但是基于罪犯在释放后1年内有最高

的重新犯罪率，我们有必要从社会防卫出发，设立

不同于缓刑、假释监督期内容的监督和教育矫正制

度，例如可不让监督对象参加社区服务，但需要在

一定时间内到社区执法部门报到，汇报自己的生活

和守法状况；必要时可给予一定的远程监控，要求

其参加一定的教育矫正和技能培训项目，为其提供

一定的过渡性的生活方面的支持，包括就业的支

持，目的是帮助其安全度过适应期，这类似于保安

处分。目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设有保安处分制度，

对尚未构成犯罪但有犯罪可能性的人员给予一定

的监督、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教育矫正，目的是避

免其可能发生的犯罪。保安处分是由法院作出裁

决。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对有违法犯罪但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尚未构成刑事犯罪人员的监

管和教育矫正制度，对犯罪控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由于该制度类似监狱的管理、过分剥夺轻微

犯罪人员的权利以及由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决

定而饱受诟病，现已废止。但在社区对有犯罪可能

性的人员给予一个短期的监督和帮助则可作为填

补我国犯罪控制领域的一个空白。因此建议参照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保安处分制度在我国刑事法律

中加以设定。只要在国家刑法和相关法律中加以

设定，就不存在对公民权利侵犯的问题。

四是对没有稳定居住条件的犯罪人难以监管。

目前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犯轻罪者较多，由于居住

条件的不稳定而对他们进行社区监管有可能导致

脱管、漏管和虚管，影响社区的安全，但如果将其关

进监狱又会造成在刑法适用中的不公平。笔者认

为，可在现有对社区矫正中有关对流动人口管理规

定的基础上，一方面适当放宽对流动人口中犯轻罪

者在户籍地、居住地的条件限制，酌情允许在第三

地监管；另一方面要加大人身和财产保险的力度，

并充分运用高科技手段如手机定位，指纹识别，电

子手环、脚环或电子芯片等现代监控手段。

五、探索深化改革的路径：在我国创立刑事法

律试验区

我国在刑事法治建设中之所以有许多改革措

施难以突破和实现，其中的重要问题就是缺乏将理

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快捷通道，缺乏能够突破现行

刑事法律规定进行试验的平台，我们可称之为“刑

事法律实验区”。我国已较早建立了经济特区，并

授权在经济等领域可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

在一定范围内创立了可以“先行先试”的试验区。

但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对刑事法律采取保

留的态度，即只能中央立法，不能先行先试。笔者

提出的罪犯管理模式深化改革方案，并非希望马上

实现对国家《刑法》《刑诉法》及《监狱法》的修改，

而是希望尽快按照中央关于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

接的要求，在我国创立刑事法律试验区，对改革方

案在试验区内先行先试。

党中央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对

制定法律条件不成熟的，要按照法定程序授权先行

先试的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

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

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

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

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

10月27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六次会议时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立法与改

革关系的表述又增加了新的内容：立法主动适应改

革发展需要。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要同

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

立法建议。口’习总书记的讲话又传递出两个新的

信息：一是先行先试需要突破法律规定的，在研究

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要同步提出立法建议；二

是用“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替代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决定》原文中的“立法主动适应改革

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表述，将“经济社会”去

掉，表明先行先试不限于经济社会，而是全方位；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和习总书记的讲话寓

含了目前《立法法》对“先行先试”的法律授权尚不

明确，需要通过修改《立法法》来确保法定授权的

“先行先试”，是在我国创立刑事法律实验区的重要

依据。

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试行是刑事法律领域的

改革创新，但在方案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应敢于突

破现有刑事法律的规定，并经过法定授权后再先行

先试，待试点成功后经过法律确认再向全国推行。

由此导致的负面后果是：社区矫正试点试行已历时

13年，但对罪犯管理中的一些瓶颈问题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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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大胆突破刑事法律的先行先试，难以积累 年我国社区矫正试点方案就采用国家立法机关授

成熟的经验，致使社区矫正立法迟迟不能出台，匆 权、突破现行法律规定，那么现在就不至于使社区

忙出台也不会是一部良法。例如：在社区矫正的试 矫正立法如此难产，所谓“突破”，不仅涉及社区矫

点试行中，将基层执法机构由公安机关的派出所转 正执法主体的变更，而且涉及对我国《刑法》中社区

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所，但由于没有经过国家立 刑罚方法和措施的修改与完善，在《刑诉法》中也需

法机关的认可，没有赋予司法所执法地位，所以司 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规定，使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和

法所在管理社区服刑人员时有诸多困难难以解决。 试行在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有一个适

《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由公安机关实施对被判 合国情的较高起点。因此，在我国刑事法治领域，

处管制、缓刑、假释人员的考察和监督规定，但并未 对于涉及在实体、程序和组织方面有较大变动的深

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司法所虽承担社区矫正 化改革，其路径应该是在修改刑事法律前设定法律

的日常管理但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我国社区矫 试验区进行尝试，由国家立法机关组织或授权作出

正从2003年试点至今的实践证明：司法所这一法 试点的顶层设计，在试点时进行及时、科学的效率

律服务性质的机构兼职从事社区刑罚执行工作并 评估，不断修正和完善设计方案，在试点取得成功

非是适合国情的最佳选择，也致使当前的社区矫正 的基础上修改现有法律或出台新的法律。

立法对此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确立司法所作为社区 笔者建议的深度改革方案的重要特征是进一

矫正的基层管理机构，缺乏突破法律规定改革创新 步扩大社区服刑人员的数量。而采用“刑事法律试

的经验积累；如果将社区矫正管理与司法所剥离而 验区”的路径与我国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方式的

确立其他专门机构管理，同样缺乏必要的实践探 根本区别在于：①重大改革要由立法机关授权；②

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我国设立刑事法律实验 改革试点要大胆突破现有刑事法律规定；③试点没

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做一个假设，在2003 有获得成功不能在全国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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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xpanding Community Supervision and Correction of Criminal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enalty Execution Modes in Shanghai．London and New York

LIU Qiang

(Applied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e，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 1 70 l，China)

Abstract：Contrary with the stable and even falling crime rates in London and New York，the crime rate in

Shanghai continues to rise．There are many factors to control crimes．An important difference of the criminal

management modes in these three cities is that Shanghai ignores the expanding of the criminal community

supervision．“Expanding”here refers to putting offenders of short-term，especially under 1 year，imprisonment to

serve in the community as far as possible，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at least l year for those ex·offenders

released after serving his sentence to serve under the commun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recidivism rate of ex．．offenders released from short—term imprisonment is higher than those of ex—offenders

released from the long-term imprisonment and community inmates．Ex—offenders within one year imprisonment

have the highest rate of recidivism．The expanding of the criminal community supervision will be helpful to

decrease the cross infection of criminals in the prison，to reduce the punishment cost，and to reduce the recidivism

rate．Putting more criminals in the community requires more appropriately strict management and necessary

punishment burden SO as to make it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unishment should meet with the crime and

responsibility an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relieve their psychological endurance．

Key words：punishment execution；community regulation；criminal law experiment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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